2025年禹州市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河南省人员政府办公厅关于尽快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19〕23号）精神，禹州市教育体育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禹州市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严格落实上级政策。现将实施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5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情况
1.基本情况
禹州市现有21个乡镇，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共计235所，其中小学136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初中27所、教学点69所。现有乡村教职工3975人。截至12月31日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共计投入资金1303.18万元。
2.管理办法
（1）按文件要求，严格发放范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编在岗任课教师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贴，离岗或退休后次月起不再享受，做到人员随时流动，补助随时增减。
（2）分档发放，按学校所在地和情况发放，标准为： 镇（乡）200元 、村300元、教学点500元。
（3）建立公示制度，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
（4）发放流程，每月各乡村学校填乡村教师补贴表并公示，公示无异议上报所在教育党总支汇总后上报教体局，经教体局汇总所有乡镇数据拟资金文报市政府批示，再报财政拨款发放。
3.取得的成效
禹州市位于许昌市西部，乡镇所在山区较多，教师生活环境不够优越，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有效提高、改善了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广大乡村教师非常拥护和支持该项政策，极大提升了幸福感和满意度。教书育人的工作积极性显著提高，心态平衡，增强了留任乡村教学的意愿。城镇教师愿意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或调动工作岗位。
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现在财政采用直拨方式发放，直接上卡，减少了发放环节，调高了发放效率，目前没有困难和问题。
三、进一步做好实施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了及时发放到位，建议减少资金申请环节。
四、2026年的实施计划
1.做好乡村教师乡村生活补贴预算编制工作。
2.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

